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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的售股章程（「售股章程」）中所界定的詞語具有相同涵義。

安瑞科能源裝備控股有限公司
ENRIC ENERGY EQUIPMENT HOLDINGS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89）

公 佈
行使超額配股權

本公司欣然宣佈，中國光大證券（作為牽頭經辦人及代表包銷商）於二零零五年十月
三十一日全數行使超額配股權，要求本公司按配售價每股 1.50港元（不包括經紀佣金、
聯交所交易費、投資者賠償徵費及證監會交易徵費）額外發行合共 13,200,000 股股份
（「超額配發股份」）（佔根據配售初步提呈之配售股份總數之 11%），以補足配售之
時之股份超額分配。

本公司欣然宣佈，中國光大證券（作為牽頭經辦人及代表包銷商）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三
十一日全數行使超額配股權，要求本公司按配售價每股 1.50港元（不包括經紀佣金、聯
交所交易費、投資者賠償徵費及證監會交易徵費）發行超額配發股份（佔配售初步提呈
之配售股份總數之 11%），以補足配售之時之股份超額分配。創業板上市委員會已批准
超額配發股份上市及買賣。



於本公司資本化發行、換股及配售完成以後，緊接及緊隨本公司發行超額配發股份前
及後之股權架構概述如下﹕

緊接超額配發股份 緊隨超額配發股份
發行前 發行後

本公司 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已發行股本

股東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上市時管理層股東
XGII 234,144,000（附註 1） 54.20% 234,144,000 52.59%

王先生 234,144,000 54.20% 234,144,000 52.59%

趙女士 234,144,000 54.20% 234,144,000 52.59%

高持股量股東
Symbiospartners 26,016,000 6.02% 26,016,000 5.84%

Investec 51,840,000 12.00% 51,840,000 11.65%

公眾股東 120,000,000 27.78% 133,200,000（附註 2） 29.92%

合計 432,000,000 100.00% 445,200,000 100.00%

附註 1. 包括 XGII根據 XGII及牽頭經辦人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七日訂立之借股協議向牽頭經辦人借出的
13,200,000股股份。此等股份將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三日或之前歸還予 XGII。

附註 2. 包括本公司因中國光大證券（作為牽頭經辦人及代表包銷商）全數行使超額配股權而發行或將
予發行的 13,200,000股股份，佔緊隨上市後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本約 3.1%（未計根據超額配股權本公
司發行及將予發行的股份）及緊隨發行超額配發股份後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本約 3.0%。

所得款項淨額約共 175,000,000港元來自發行 120,000,000股新股份之約 156,000,000港元及於
全數行使超額配股權之時發行超額配發股份之約 19,000,000港元（扣減上市開支之後），
將由本公司用作以下用途：

‧ 約 99,000,000港元用以擴充及提昇本集團的生產及相關設施，以提高本集團的生產
力；

‧ 約 36,900,000港元用以加強本集團的研究及開發實力，以進一步開發主要產品及技
術；



‧ 約 17,400,000港元用以增設銷售辦事處及加強宣傳，以加大本集團的銷售及市場推
廣力度；

‧ 約 4,200,000港元用於提升本集團的營業資格；及

‧ 約 17,500,000港元撥作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

有關所得款項用途的其他詳情請參閱售股章程內「業務目標及策略聲明－配售的理由
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

承董事會命
安瑞科能源裝備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王玉鎖

香港，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王玉鎖先生、蔡洪秋先生、于建潮先生、趙小文先生及周克
興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趙寶菊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高正平先生、壽比南先生及王俊
豪先生。

本公佈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用於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各董事願就本公佈
所載內容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 就彼等所知及所
信：(i)本公佈所載之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份；(ii)本公佈並無
遺漏其他事實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內容產生誤導；及 (iii)本公佈內所表達之一切意見乃
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發表，並以公平合理之基準及假設為依據。

本公佈將由刊發日期起存放在創業板網頁 http://www.hkgem.com的「最新公司公告」頁內
最少七天。


